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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A1_8C_

E6_94_BF_E6_95_91_E6_c122_485383.htm 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

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信访条例等一系列

行政救济的法律、法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受到

行政机关侵害时能够获得基本的救济。然而，由于我国现有

行政救济制度存在不足，不能使人权获得充分的保障，这和

法制政府的构建很不适应。因此，我们要更新行政救济的观

念、完善和健全行政救济的制度和机制。 完善救济立法 扩大

行政救济范围 现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救济的范围过于狭窄，根

据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7条之规定，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限

于具体行政行为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2

条第2项和第4项又规定：“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

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及“法律规定由

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可见，行政诉讼法把可诉的行政行为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

排除了抽象行政行为。 扩展行政救济范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

面考虑：第一，确立“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第二，将抽象

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三，将内部行政行为

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完善救济体制 保障行

政救济独立 行政救济机关的独立性是实现公正裁判和救济的

必要条件及重要保障。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各级

法院设立了行政审判庭，同时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了行政复

议机构。从行政诉讼救济上看，法院法官在实践中不独立，

影响了独立裁判和公正执法。从行政复议救济上看，行政复



议机构和人员也缺乏独立性。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主要有所

属本级人民政府、上一级主管部门、上一级人民政府和原作

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四种类型。 行政救济机构缺乏独立性，完

善救济体制，保障行政救济机构的独立性，可以从以下方面

进行考虑： 第一，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

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第二，强化行政复议机构和

人员的独立地位。 明确救济标准 加大行政补偿力度 从行政复

议救济上看，我国行政复议法第3条第3项规定，行政复议机

构“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

定行政复议决定”。可见，我国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

政行为进行合法与合理性审查。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

审查”上看，行政诉讼中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

原则。我国目前行政复议的审查标准是对行政行为“合法与

合理性”审查，但在现行行政诉讼中则排除了对行政行为的

合理性审查。在行政复议或是行政诉讼中都应确立行政合法

与合理的全面审查标准，真正做到程序上合法，事实上客观

公正。 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国家赔偿及国家补偿制度

的完善。我国不能仅仅停留在由于行政违法行为引起的国家

赔偿层面上的研究，还应更深入地对来自政府合法行为给相

对人造成损害指国家赔偿制度的研究。 健全救济程序 确保行

政救济公平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行政救济

程序的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有关行

政救济程序缺乏公正性和公开性。例如，我国行政复议法

第22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



申请人提出要求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

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

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目前这种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原

则的方式，虽然方便快捷，但是难以确保裁判的公正性。 在

行政复议程序方面，我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与WTO规则所要

求的公平公正的程序要求尚有差距。要对行政复议程序进行

改革：第一，改变书面审理方式为当事人双方共同参与审理

方式。第二，引入听证程序，使当事人对整个行政复议活动

进行监督。第三，建立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复议人员自行回

避和相对人申请回避两种回避的情形。第四，规定律师代理

和诉权告知制度。 拓宽救济渠道 发挥行政救济功效 我国目前

的行政救济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两种方式上，不利于行政救济功能的发挥，不利于行政相对

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

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

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

，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

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我国有

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最直接的法律规定。 从

实证角度来看，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行政

救济必须拓宽渠道。第一，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

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它构成了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

度的法理基础。第二，借鉴国外行政救济制度，设立行政裁

判所。从性质和程序上看，行政裁判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



裁判所独立办案，不受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干预，裁判所审理

案件基本适应司法程序。当事人对行政裁判所的裁决不服，

除非法律规定相应裁决为终局裁决，可以允许上诉。 有权利

必有救济。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完善行政救济制度

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具体措施。

行政救济是法律救济的一种，是指国家机关通过解决行政复

议、制止和矫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侵权行为，从而使行政相

对人合法权益获得救济的法律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